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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畅农民的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

【相关法条】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枠 磁 第一百二十五条 ：土地承

包经营权人依法对其承包经营的耕地 、林地 、草地等享有占

有 、使用和收益的权利 ，有权从事种植业 、林业 、畜牧业等

农业生产 。

第一百三十一条 ：承包期内发包人不得收回承包地 。农

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另有规定的 ，依照其规定 。

【案 　 　例】

村民刘二水于 １９９８年承包了集体的荒山 ３０亩 ，约定承

包期 ４０年 ，每年每亩给集体缴纳承包费 １００元 。承包之后 ，

刘二水一家常年吃住在山上 ，精心改造荒山 ，种植了多种果

树 。另外 ，刘二水每年都按时交纳承包费 。到 ２００６ 年 ，全

家的辛勤劳动终于有了收获 ，当年的林果收入达到每亩

２０００元 。 ２００７年秋 ，村委会认为该承包合同显失公平 ，严

重损害了集体的利益 ，要求解除承包合同 。刘二水坚决不同

意 。在村委会的鼓动下 ，部分村民上山哄抢果实 ，砍伐果

树 ，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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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评】

本案是因土地承包经营引起的合同纠纷 。村民刘二水与

集体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签订的合同合法有效 ，刘二水取得

了该荒山的承包经营权 。根据 枟物权法枠 的规定 ，该承包经

营权具有物权属性 ，即该权利不仅是根据合同取得的一般权

利 ，还是法律规定的物权之一 。因为物权具有排他效力 ，所

以该土地承包经营权不仅可以对抗任何第三人的侵害 ，还可

以对抗发包人即集体的非法干涉 。本案当中 ，刘二水只要按

期交纳承包费 、不改变土地用途 ，集体就无权解除合同 、收

回土地 。至于该合同是否显失公平 、损害集体的利益 ，应从

合同订立时的实际情况进行考查 。首先 ，该合同是双方在平

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 ，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 ；其次 ，该承

包费标准在合同订立时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所以 ，该合同

完全合法有效 、公平合理 。对有效合同 ，任何一方都无权单

方解除 ，发包人也无权要求变更合同 ，增加承包费 。如果因

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 ，则应当予以赔偿 。本案中村委会

鼓动部分村民哄抢果实 、砍伐树木 ，属典型的侵权行为 ，因

此给承包人造成的损失应予赔偿 。村民参与哄抢和砍伐的 ，

也应承担侵权责任 。村委会与这些村民之间还应当承担共同

侵权的连带责任 。现在 ，承包人刘二水可以到法院提起民事

诉讼 ，要求法院判令村委会和村民赔偿因此所造成的全部经

济损失 。如果村委会坚持要求解除合同 ，刘二水还可以要求

法院确认合同的效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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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畅公民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

【相关法条】

第四条 ：国家 、集体 、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

受法律保护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

【案 　 　例】

２００７年 ３ 月 ，在 枟物权法枠 制定的前后 ，某市发生了

一起震惊中外的 “最牛的钉子户” 事件 ，一张极具震撼力的

照片被各大媒体报道 。在这张照片上 ，一位中年男子站在四

周被挖空的二层小楼上 ，以挥舞国旗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房屋

所有权 。该男子杨某 ，该房屋为杨家私有房屋 。 ２００４ 年 ，

某开发商取得了该房所在区域的拆迁许可 ，开始对该区域进

行拆迁 ，到 ２００６年 １０月 ，除杨某未与开发商达成拆迁协议

外 ，其他居民全部搬迁 。 于是开发商对杨某的楼房断水断

电 ，并将周围挖空 。开发商经与杨某多次协商未果 ，向区房

管局申请强制拆迁 ，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８ 日 ，区房管局召开拆迁

行政裁决听证会 ，杨某未参加 。随后区房管局做出强制拆迁

的行政决定 。 ２月 １ 日 ，区房管局向区法院申请强制拆迁 。

３月 １９日 ，法庭当庭裁定支持房管局的决定 ，限令杨某于 ３

天内自行搬迁 。 ３ 月 ２２ 日 ，杨某没有自行搬迁 ，法院也没

有强制执行 。当地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公开表示 ，强制拆迁

符合法律规定 。后经有关部门协调 ，双方最终达成协议 ，对

杨某异地安置 。随后该房屋被拆除 。在房屋被拆之后 ，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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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负责人表示 ，开发商前期断水断电确有不妥之处 。试问

在本案当中 ，开发商有无权利对杨某的房屋进行强制拆迁 ？

杨某对自己的房屋有什么权利 ？在商业拆迁中 ，被拆迁人应

该享有哪些权利 ？政府和法院在拆迁过程中应扮演什么角

色 ？本案双方未达成拆迁协议时 ，开发商的断水断电 、挖空

房屋周围的行为是何种性质的行为 ？

【点 　 　评】

公民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 ，不仅是 枟宪法枠 的规定 ，

也是 枟物权法枠 的规定 。 枟物权法枠 规定 ，私人的物权和国

家 、集体的物权一样 ，受法律的保护 。随着社会的发展 ，拆

迁成为城市发展中的必不可少的现象 ，拆迁对象可能是城市

居民 ，也可能是农村居民 。但是 ，在拆迁过程中如何更好地

维护双方当事人的利益 ，依法拆迁 ，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

要任务 。拆迁应当包括征收和商业拆迁 。 枟物权法枠 对征收

作了规定 ，但是没有对商业拆迁进行规范 。征收是指为了公

共利益的需要 ，国家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 ，可以征收集体和

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 。征收必须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 ，

征收对象无权拒绝 ，征收的补偿应根据有关规定支付 。对于

商业拆迁 ，虽然 枟物权法枠 没有规定 ，但是根据相关法规和

民法平等自愿 、等价有偿原则的精神 ，应由双方协商确定 。

一方未经对方同意 ，无权对对方房屋等不动产进行强制拆

迁 。双方应对是否拆迁 、拆迁范围 、如何安置补偿等问题达

成协议 ，任何一方无权强迫对方接受不公平不合理的条件 。

在未与对方达成协议之前 ，任何一方都无权改变不动产

现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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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案中 ，开发商出于商业目的进行拆迁 ，在未与对方

达成拆迁协议前 ，无权对房屋进行拆迁 ，也无权对房屋周围

进行施工 。在协议达成前 ，开发商将房屋周围挖空 ，侵害了

杨某的房屋安全 ；对房屋断水断电 、阻断交通 ，侵害了杨某

正常生活和正常通行的权利 。开发商以此手段逼迫被拆迁人

同意其条件 ，违背了民法的平等 、自愿 、公平原则 ，属于胁

迫性质 。关于拆迁补偿的标准 ，应由双方协商确定 。任何一

方都无权强迫对方接受自己提出的条件 。在商业活动中 ，追

求利益的最大化是商人的目标 ，而获得最高补偿也是被拆迁

人的利益体现 ，所以在谈判过程中 ，双方都有权提出自己的

补偿意见 ，在此基础上进行协商确定 。如果达不成协议 ，开

发商无权对被拆迁人的房屋采取任何措施 ，否则即构成

侵权 。

另外 ，在拆迁过程中 ，政府应当充当中间人 ，为双方进

行协调 ，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但是政府不能作为一方尤其是

开发商的利益代言人 ，而采取措施强迫被拆迁人接受不公平

的补偿办法 。相反 ，政府应当更好地维护作为普通民众的被

拆迁人的利益 。作为法院 ，也应当依法公平合理地解决拆迁

纠纷 ，而不能偏袒一方 。

３畅城镇居民是否可以在农村购买房屋 ？

【相关法条】

第一百五十二条 ：宅基地使用权人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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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享有占有和使用的权利 ，有权依法利用该土地建造住宅及

其附属设施 。

第一百五十三条 ：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 、行使和转让 ，

适用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 。

【案 　 　例】

２００２年 ７ 月 ，画家李某购买了农民马某位于北京市通

州区某村的房屋 ８间及院落 。协议签订后 ，李某支付了购房

款 ４畅５万元 ，并到村委会办理了房产转让登记 。在购买了这

处房屋后 ，她不仅对原有房屋进行了翻新及装修 ，还在院落

内新建了 ３间新房 ，并安装了上下水 、暖气等生活设施 ，共

花费了十几万元 。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马某向通州法院提起诉

讼 ，要求确认与李某签署的买卖协议无效 。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

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买卖合同无效 ，判令李某向马某返还房

屋 ，马某向李某支付原房及添附部分的折价补偿 ９畅３ 万余

元 。判决后李某提出上诉 。同年 １２ 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

法院作出终审判决 ，维持原判 。同时 ，二审判决还指出 ，出

卖人在出卖时即明知其所出卖的房屋及宅基地属禁止流转范

围 ，出卖多年后又以违法出售房屋为由主张合同无效 ，故出

卖人应对合同无效承担主要责任 。对于买受人信赖利益损失

的赔偿 ，应当全面考虑出卖人因土地升值或拆迁 、补偿所获

利益 ，以及买受人因房屋现值和原买卖价格的差异造成损失

两方面因素予以确定 。鉴于李某在原审法院审理期间未就其

损失提出明确的反诉主张 ，在二审程序中 ，不宜就损失赔偿

问题一并处理 ，李某可就赔偿问题另行主张 。随后 ，李某将

马某诉到法院 ，要求被告赔偿损失 ４８ 万元 。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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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 １８畅５万元 。

【点 　 　评】

本案为典型的城镇居民在农村购买住房的案件 。农村村

民有权在依法取得的宅基地上建造住房 ，并对其住房享有所

有权 。但是 ，由于农村宅基地具有福利性质 ，且只有本集体

成员才有权依法获得宅基地使用权 ，所以 ，相关法律禁止宅

基地的买卖 ，对农民在宅基地上建造的住房 ，也禁止随便买

卖 。对此 ，国务院办公厅 １９９９ 年发布的 枟关于加强土地转

让管理严禁炒卖土地的通知枠 第 ２条规定 ： “农民的住宅不

得向城市居民出售 ，也不得批准城市居民占用农民集体土地

建住宅 ，有关部门不得为违法建造和购买的住宅发放土地使

用证和房产证 。” 就本案而言 ，画家李某非农村村民 ，更不

是通州区某村村民 ，所以她无权购买村民所有的房屋 ，村民

马某也无权将自家房屋卖给李某 。因此 ，双方在法律禁止的

情况下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属无效合同 。对于无效合同 ，当

事人应当互相返还所得的对方财产 ，即李某返还马某房屋 ，

马某返还李某房款 。对造成的损失 ，应根据双方的过错来进

行处理 ，如果是一方过错导致合同无效的 ，则由有过错的一

方赔偿因此给对方所造成的损失 ；如果双方都有过错 ，则应

当根据双方过错的大小来合理确定责任的分配 。本案双方都

应当知道法律禁止城镇居民购买农村房屋 ，但还是订立买卖

协议 ，应属共同过错 ，所以对造成的损失都应承担责任 。而

本案的损失是画家李某对房屋进行改造并新盖几间房屋时的

花费 ，包括人工费 、材料费等 。对这些损失 ，本应由双方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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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过错来分担 ，但是 ，李某返还房屋之后 ，这些利益就纯归

马某获得 ，如果让马某承担部分损失则对李某明显不公平 ，

所以 ，马某应对李某的这些费用全部返还 。当然 ，在诉讼过

程中 ，如果马某对李某支出以上费用的数额有异议 ，双方也

可以委托评估机构对这些添附部分进行评估作价 。

本案中双方是在村委会办理了房屋买卖的过户手续 ，但

是 ，村委会没有权力为房屋买卖办理过户手续 ，所以这样的

过户也是无效的 。对于村委会的违法行为 ，应由有关国家机

关责令村委会停止此类行为 ，并对村委会进行一定的行政

处罚 。

另外 ，有关本案的媒体报道中还提到 ，马某是因为当地

地价上涨才毁约的 ，当地面临拆迁 ，如果要回房屋 ，马某将

获得远远高于原出售房价的补偿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 ，

二中院才认为 ，应综合考虑 “土地升值或拆迁 、补偿所获利

益 ，以及买受人因房屋现值和原买卖价格的差异造成损失两

方面因素” 来确定买受人信赖利益的损失 。李某也是基于中

院的判决才起诉要求被告赔偿信赖利益损失 ４８ 万元 。对于

李某的赔偿请求 ，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认识 ：一是认为李某的

确是因对方的不诚实信用受到损失 ，所以被告应赔偿李某的

信赖利益损失 ；二是认为李某在购房时也应明知法律禁止城

镇居民购买农民的房屋 ，所以导致合同无效是双方故意违法

所致 ，因此就谈不上信赖利益 。对此问题 ，我们认为 ：二中

院所谓信赖利益的认定有不妥之处 ，因为导致合同无效的原

因并非马某在卖房多年后反悔 ，而是该合同本质上就是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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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 ，自订立时就无效 ，所以 ，无论马某反悔与否 ，无论其

何时反悔 ，该合同均属无效合同 。而李某在订立合同时应当

知道其无权购买村民的房屋 ，应当知道其行为违法 ，所以李

某应当预料到该行为可能给自己带来的不利后果 ，该不利后

果应由其自己承担 。信赖利益不能基于违法行为而产生 ，更

不能基于明知是违法仍然实施的违法行为产生 。

关于因当地房地产发展导致房屋升值给李某造成的损

失 ，其实是个假命题 ，因为该房屋一直是马某所有 （即使是

卖给李某期间） ，马某自家房屋因周边房地产开发或拆迁等

原因而升值 ，与李某无关 ，因为该升值并非是因李某所致 ，

所以房屋升值或拆迁所得的利益李某无权分得 。如果是因为

李某对房屋进行改造使房屋升值 ，则李某有权分得部分利

益 。所以对于李某新建的三间房屋 ，如果在拆迁补偿时是根

据房屋间数或面积来进行补偿的话 ，则对此三间房屋的升值

部分 （即比盖房时实际支出多出的部分） ，李某有权分得大

部分 。这里李某有权分得大部分而不是全部是因为 ：李某并

非该房屋的所有权人 （其在他人宅基地上建造房屋并不能取

得房屋所有权） ，该房屋毕竟是在马某的宅基地上 ，该三间

房屋的形成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李某的投资 ，二是马某的

宅基地 ，而李某的投资是主要原因 。如果当地尚未被征收或

拆迁 ，李某就起诉要求分得三间房屋增值部分的利益 ，则没

有法律和事实依据 ，因为该利益并未成为现实 ，在法律上是

不存在的利益 ，当事人无权对不存在的利益要求分割 。

关于本案还涉及到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 。 从法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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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 ，马某完全有权要回房屋 ，并在拆迁中获得丰厚的补偿 。

从道德上讲 ，马某的确是不 “诚实信用” 的代表 ，是 “见利

忘义” 的典型 。但是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法制社会的 “诚

实信用” 是在法律基础上的 “诚实信用” ，而非高于法律层

面的 “诚实信用” ，所以 ，马某虽然不讲诚信 ，但是其现在

要回房屋并因拆迁而获利并不违法 。因此 ，对马某的行为从

法律层面上不能予以指责 ，而从道德层面上则其行为确有不

妥之处 。

４畅城镇居民是否有权在农村购买宅基地 ？

【相关法条】

第一百五十三条 ：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 、行使和转让 ，

适用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 。

【案 　 　例】

张某为城镇居民 ，一次郊游发现某村山清水秀 ，他非常

喜欢那里的风光 ，就想在该村居住 。经与村民李某协商 ，张

某以 ２万元购买李某的一处已经取得宅基地使用证但尚未盖

房的宅基地 ，准备在该宅基地上盖房 。正当李某准备动工之

时 ，村委会出面制止 ，称张某与李某的行为违法 。

【点 　 　评】

宅基地是农民依法取得用于建造住房的住宅用地 ，包括

住房用地及其必要的附属设施用地 ，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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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生产和生活的需要 ，分配给农民使用以修建房屋的土地 。

相关法律规定 ，只有农村村民才有权依法申请宅基地 ，宅基

地禁止买卖 ，禁止城镇居民在农村购买宅基地 。 枟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加强土地转让管理严禁炒卖土地的通知枠 （国办发

［１９９９］ ３９号） 规定 ：农民的住宅不得向城市居民出售 ，也

不得批准城市居民占用农民集体土地建住宅 ，有关部门不得

为违法建造和购买的住宅发放土地使用证和房产证 。 枟国务

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枠 （国发 ［２００４］ ２８

号） 规定 ：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 ，禁止城镇居民在农村购买

宅基地 。国土资源部 枟关于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意见枠

（国土资发 ［２００４］ ２３４ 号） 规定 ：严禁城镇居民在农村购

置宅基地 ，严禁为城镇居民在农村购买和违法建造的住宅发

放土地使用证 。由此可见 ，国家对于城镇居民在农村购买宅

基地的态度是一贯的 ，是明确禁止的 。其原因就在于我国土

地尤其是耕地资源非常珍贵 ，必须严格限制占用土地修建住

宅 ，农村村民经依法申请 、审批后 ，有权在取得的符合规定

面积的宅基地上建造住宅 ，但是非本村村民无权在该村申请

宅基地并修建住房 。就本案而言 ，张某与李某订立的转让宅

基地的协议因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而无效 。对于无效协

议 ，应双方互相返还所得对方的财产 ，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

根据过错程度来进行赔偿 。本案因村委会及时出面制止了双

方的违法行为 ，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 。如果张某为盖房作准

备而造成损失 ，应由双方适当分担 ，因为对造成合同无效双

方都有过错 。另外 ，如果李某不需要该宅基地建房 ，则村委

会应依法收回该宅基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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